
江苏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工作实施细则

一、贴息对象
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二、贴息范围
（一）符合《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要求的设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渔业等领域新建或改扩建项目从银行获得的贷款，贷款资金须50%以上用于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等（贷款用途目录见附件）。
（二）对保障粮食和油料、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贷款予以优先支持。
（三）贷款贴息支持项目可以同时享受其他扶持政策，但财政累加补助资金（不含其他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原则上不超过其总投资的50%。
三、贴息标准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现代设施农业建设主体当年贷款予以不超过2%标准补贴，且建设主体当年获得的贷款贴息比例不得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70%，具体贴息标准依据年度相关省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安排确定。单户主体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年，贴息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按年度进行清算。
四、贴息流程
（一）明确合作银行。有合作意向的银行，由省级银行与省农担公司签订产品合作协议成为合作银行，并提交《现代农业设施贷款贴息合作银行承诺书》。合作银行应按照国家政策给予专项优惠贷款利率，原则上贷款利率不高于LPR+50个基点。
（二）担保增信支持。省农担公司牵头对需要提供融资担保且符合条件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提供增信支持。对于符合农业融资担保“双控”政策范围（详见财农〔2020〕15号和苏农计〔2024〕21号文件）的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由省农担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对于超出“双控”范围的，可由省农担公司牵头帮助对接其他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担保基准费率不超过年化0.8%。
（三）强化贴息审核。省农担公司扎口开展贴息项目初审工作，贴息项目包括农担公司担保的“双控”内项目、其他担保机构担保的“双控”外项目，以及合作银行发放的符合条件的其他项目。项目放款后，由省农担各市县分公司指定专人定期搜集汇总贴息基本材料，包括收款账户信息、贷款合同、贷款发放凭证、利息支付凭证、贷款资金用途情况说明及证明资料等，并及时在融资服务平台“融资项目库”中统一录入相关信息，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同步完成融资服务平台“融资项目库”审核推送。
（四）兑付贴息资金。财政贴息资金实行年度兑付制。每年1月15日前，省农担各市县分公司汇总上年度符合条件的贷款主体并在农担公司相关平台公示，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补贴明细报送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经县、市农业农村部门逐级审核后，由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于当年2月10日前将辖区内上年度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情况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将全省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情况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审批后下达各地上年度贴息资金。各地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或根据相关收款账户信息直接拨付至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主体（打卡时注明“设施农业建设项目贷款贴息资金”）。
（五）贴息资金抽查。贴息资金拨付情况于贴息资金拨付主体后1个月内由各设区市财政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报送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视情况对项目真实性、数据准确性开展抽查。
五、强化服务
（一）加强“免申即享”。各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农担公司、合作银行要持续加强政策宣传，将贷款贴息惠农政策告知各类经营主体，扩大知晓范围，确保应享尽享。贴息政策落实采取贷款主体与省农担公司签订委托书，由省农担公司代为申报。各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省农担公司及合作银行要切实加强支农服务意识，切实为贷款主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二）明确职责分工。各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主要负责政策制定及优化完善、宣传发动、贴息资金拨付、事后抽查监督和绩效管理。省农担公司负责优选金融机构及担保机构创新设立“设施农担贷”专属产品并提供增信担保支持，负责贴息资金初审工作等。合作银行负责落实优惠贷款利率政策，配合省农担公司做好贴息申报工作，及时、准确提供贷款合同、放款凭证、付息凭证、资金用途等贴息审核所需材料。
（三）强化规范管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应当明确专人负责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工作。省农担公司、合作银行要建立并完善贴息项目档案，对贴息项目申报、审核、拨付等环节的相关文件与资料进行分类归档，以保证贴息工作有据可查。 合作银行要严格履行审贷职责，做好贷款资金流向监控，严禁用于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并通过数据标签做好分类统计，避免贷款重复享受中央财政贴息。

附件：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用途目录





附件	
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用途目录
	类   别
	范      围

	设施种植业
	大跨度多源蓄热型塑料大棚（含单栋和连栋）、外保温型塑料大棚（含单栋和连栋）

	
	高标准日光温室（含新型复合保温墙体、装配式结构）、节能日光温室

	
	大型连栋玻璃温室、植物工厂（含立体种植型）、育苗育秧中心（含育秧育苗所需的自动化育苗装备）

	
	棚室内环境调控装备（含室外气象站、室内环境传感器、种苗长势视频监控系统等数据采集设备,配置补光、电动开窗、电动卷帘、二氧化碳施肥等环境控制系统）

	设施畜牧业
	畜禽规模养殖场设施：包括精准饲喂、自动饮水、电子识别、状态监测、疫病防控等设备及控制系统；智能环境控制设备及智能控制系统；智能环境控制设备，应用环境自动监测、自动通风、清洗消毒、无害化处理、除臭、降温、湿度调节设备以及智能控制系统；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装备

	
	立体多层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生猪年出栏10万头以上）：包括生猪立体多层养殖圈舍；精准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粪污处理等设施设备及自动化智能化管理系统

	
	家禽立体高效设施养殖场（蛋禽存栏20万只以上，肉禽年出栏100万只以上）：封闭式蛋鸡、肉鸡圈舍；精准饲养管理、育雏孵化、疫病防控、环境控制、粪污资源化利用、鸡蛋收集和分级包装等设备

	
	肉牛肉羊高效集约养殖场：包括养殖圈舍、精准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和粪污处理等设施设备；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揉丝机等饲料收贮与加工设备购置

	
	奶牛智慧牧场：建设智慧养殖圈舍，配备自动喷淋、环境控制、自动饲喂等数字化设施设备，以及智能项圈、计步定位、自动计量、个体识别等物联化设备改造；粪污处理设施；自动挤奶、自动计量、生鲜乳质量检验检测以及冷链储存运输等设施设备；优质饲草料种植、收获、加工、贮存设施建设与设备购置

	设施渔业
	池塘设施渔业养殖场建设（单个池塘集中连片2000亩以上，含进排水及处理设施设备）

	
	工厂化设施渔业养殖场建设（单个养殖场车间面积达3万平方米，含精准投饲、分级计数、起捕采收、水质监控、尾水处理、循环水养殖设施装备）

	
	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桁架类网箱有效养殖水体不低于1万立方米、养殖工船单舱舱养结构养殖水体不低于8万立方米）

	
	中心渔港建设

	
	[bookmark: _GoBack]一级渔港建设

	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
	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含预冷冷却设施设备、冻结设施设备、机械冷藏库、气调冷藏库、必要的称量、清洗、分级、分切、输送、检测及供配电等其他配套设施设备）

	
	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含集货、预冷、分选、加工、冷藏、发货、检测、收储、信息等功能的设施设备）

	
	烘干点、烘干中心（具备一定的产地仓储能力）






